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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回流」等政策創造就業，但是，對外貿易對於支持美國經濟成長或是創造就業機會，均

有正面效益。據統計美國製造業在 1998 至 2010 年之間流失了超過 600 萬個就業崗位，但

在歐巴馬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的五年間，2010 至 2015 年製造業新增非農就業人口達到 84.2

萬人，其中除了「製造業回歸本土、發展技術密集型新興產業」之外，美國與 20 個國家簽

訂的雙邊或多邊 FTA，以及「出口倍增戰略」的實施，尤其是促進美國就業的主要憑藉，

這樣的事實自然將成為影響川普總統上任後外貿政策走向的重要考量。 

七、基於擴大美國商品與服務出口的需求，未來在台美 FTA 談判中，台灣除了在解決豬肉進口

、農產品的殺蟲劑和農業化學品科學標準的 MRL 與健保藥價制度等美方關切議題上，面對

更大壓力之外，原本 TPP 協定中有關跨境服務貿易、金融服務、電信、電子商務、政府採

購、關務管理及貿易便捷化、中小型企業、投資、勞動、環境、智慧財產權等新世代議題

的承諾，也將是台灣無法迴避的挑戰。 

八、川普政府強調「美國優先」和「公平貿易」的貿易保護主義，將更加具體的表現在反傾銷

、反補貼和保障措施，和產品安全、技術性貿易障礙、智財權保護等措施，以及 301 條款

貿易報復措施的運用，這將是未來台灣在處理台美經貿關係的重要挑戰，必須審慎因應。 

（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發展綠能雖是實現非核家園目標的必要

手段，但在成本、技術和穩定度方面卻不容樂觀。因此，電業

法既然要開放綠電先行，「價格正確」才是正辦，要求行政院

應讓電價反映成本，才能促進節能和提升能效，讓綠能產業健

康發展。若不此之圖，還想補貼綠能，則不但浪費社會資源，

甚至引發缺電危機，對經濟產生不可彌補的傷害。爰此，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電業法修正草案規定，申請發電業者須設置天然氣 50%、煤 30%、再生能源 20%，達不到

就不給發電業許可，可見新政府的思維在於發展再生能源取代核電（目前占比約 16%），

加上節能，來達到減碳及非核家園的目標。 

二、電業法雖然標榜自由化，但手段互斥，目標之間衝突，綠能未必能完全取代核電缺口，而

多用火力發電就會增加空汙和排碳，與巴黎協定的目標背道而馳；蔡總統又承諾不漲電價

，等同於高成本的綠電由業者吸收，必然妨礙綠能產業發展，更難實現非核目標；且電價

依然便宜，民眾自無節能誘因，需求只會有增無減，更加深去核後的缺電危機。 

三、根據能源局的統計，我國至 104 年底廣義的再生能源發電量約 105 億度，僅占全部發電量

的 5%，其中水力和生質能發電就占了再生能源的八成，太陽光電和陸域風電僅二成而已，

和目前水力發電仍為全球最主要的再生能源的事實相符。例如再生能源供電超過八成的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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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巴西、尼泊爾等，加拿大、瑞典再生能源供電也超過五成，但其再生能源全是水力發

電，風力、太陽能等占比仍極為有限。 

四、我國由於水力、生質能及陸域發電已趨飽和，未來再生能源增加的主要來源僅限於太陽光

電及離岸風力發電，因此和上述依賴再生能源發電的國家遭遇相同的挑戰，加上再生能源

發電需要比核能或化石能發電大上百倍的面積才能生產同樣的電力。因此，新政府設定的

2025 年再生能源裝置容量目標為 270 億瓦，主要為增加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增加 200 億瓦，

至少需要 200 平方公里的土地；離岸風電增加 30 億瓦，則需要至少 90 平方公里的海域，

對地狹人稠的台灣而言，可說是非常艱鉅的挑戰，更不要說花費的成本將是上兆元之巨。 

五、其次，政府的太陽能發電採取「先屋頂後地面」的策略，受限於一般住家屋頂狹小，大多

設於工廠或農業設施屋頂，缺乏規模效益，而地面型更是困難，目前連今年增加 5 億瓦的

目標都無法實現，如何實現 40 倍的增量實在令人懷疑，更不要說太陽能設備的製程本身就

是耗能、高汙染等問題。 

六、至於從零開始的離岸風電，雖然台灣海峽有強勁的東北季風足以轉動風機，台中雲林之間

的海岸中段也適合設置，但涉及高度技術難題，施工及併聯也是艱鉅的挑戰，電纜成本昂

貴，幾乎全部由歐美進口的風機也未必適用於大風域的我國。此外，涉及白海豚棲地、海

洋生態保護、航道安全、颱風地震等變數，風場開發與航道競合及漁業權補償等都是嚴重

的問題，例如目前漁業補償由開發業者自行與漁民團體協調充滿重重障礙，而且欠缺離岸

風電專用碼頭，海底電纜上岸地點太多，導致民眾抗爭等，能否實現目標充滿了變數和風

險。 

七、再生能源為看天吃飯的不穩定能源，炎暑用電量大時，陸域不是無風就是颱風，風電幾乎

停擺；而多雲多雨的天氣特性，全島平均每天可發電的日照約三小時，比外國少一半。因

此，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達到電網一定比例時，就需要更多的「備用機組」以提供備用電力

；而新政府發展再生能源，又要降低備用容量率，根本是讓台灣暴露於隨時缺電的險境。 

（十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日前重話批評政府

夸談發展「創新」產業，卻不見對現有產業發展提供襄助，我

國包括資通訊與科技業在內的高科技產業及擁有高就業的傳統

產業，都面臨發展瓶頸，並不意味政府可以任其「自行進化」

或「自生自滅」。事實上，這些曾為台灣經濟打下厚實基礎的

高科技產業，除面對國外極大的競爭壓力，本身發展也到了一

個高原期，需要政府提供諸如電力、土地等必要協助，以利再

次進行創新。至於傳統產業，則是支撐就業與社會安定的要角

，政府亦沒有不助其創新求發展的道理。爰此，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